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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建设是未来房地产领域的工作要求。本文通过追溯我国

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当前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不足及制约因素。对双循环经济和保障性住

房制度的内涵进行界定，并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比分析国内外保障性住房制度差异，为我

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创新提供经验借鉴，并探索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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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is a work requirement in the real estate field in 2022.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con-
straints of China’s affordabl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The connotation of dual circulation ec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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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and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is defined, and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clarified.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ordable hous-
ing systems,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and ex-
plo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hina’s affordabl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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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民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十分重要。在双循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需要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以国际经济循环为辅，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内人民对住房产生的需求[1]。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缓解住房困难，促进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得到逐渐发展，现如今存在如何解决

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短缺的问题，如何加强协调和强化政府与市场所起的作用，对建立和完善可监督、可

追究、可发展的保障性住房法律体系的研究。 
从保障性住房制度起源来看，1996 年 6 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人居”大会上，国际社会就

开始致力于全面积极地实现中低收入家庭享有充分住房的权利，并把“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确立为《人

居议程》的核心目标。2020 年４月启动的联合国居住权计划，把保障住房问题推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保

障公民的居住权已经由最初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政客执政的主观需要上升为各国政府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住房保障政策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李斌(2018)通过回顾中国城市住房制度 40 年以来的历史，

从效率与分化两个角度强调了为激发各个部门在住房保障中的作用，要建立独立运行的“商品房体系”

和“保障房体系”[2]。 
从经济角度来看，毛广澳、叶松(2021)分析了“经济双循环”战略政策下“房住不炒”效果[3]，李

嘉珣(2021)提出“双循环”背景下住房领域的发展格局和实施路径，推进我国住房和城市建设更高层次发

展[4]。杨柳(2020)研究了社会保障住房的供给制度，从政府职能、监管机制等多方面提出了加强社会保

障政策改革的路径，认为政府为了保障居者有其房，必须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5]。张诗雨(2015)认
为住房金融对住房保障市场的建设至关重要，政府要积极地参与到住房市场中，这样才能有效加快解决

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6]。 
从国外角度来看，刘戈、胡文茜(2020)分别对美国、德国、新加坡的融资方式进行了研究，归纳出我

国应该营造多元化的融资模式，来减缓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压力[7]；周冉(2020)通过把社会经济发展和住

房保障相结合，分析了美国、新加坡、瑞典、中国香港等地的主要政策，总结出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住

房金融以及财政政策，并且结合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有效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8]。翁翎燕、韩许

高(2017)对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共有产权房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产权共有形式多样

化以及延续性的角度完善该制度，从而建设我国的保障性住房体系[9]。申忠斌(2020)分析了瑞典、美国、

德国、新加坡为代表的四种不同模式之后，认为我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发展理念发生了偏差，出现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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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过度商品化的问题，建议我国应该大力建设公共房屋[10]。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保障性住房制度的起源、经济、国外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于双循

环经济新发展格局下，如何从制度经济学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实施缺乏深入的研究。在

坚持“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追溯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历史进程，结合双循环经济的内在逻辑，为厘

清保障性住房制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提供路线指示。对比国内外保障性住房制度，找出可参考的具有

创新意义的有效制度。结合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找出有效的实施路径是最终目的。本项目通过对如

何更好地构建保障性住房制度，以有效地解决更多人的住房问题，立志于人人有房住的理念具有现实

基础和理论意义。 

2. 双循环与保障性住房制度之间的关系 

202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也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纳入其中[11]。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新的旧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就我国而言，不但外需增长面临较强的不确

定性，还将面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挑战。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双循环”本身来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构

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畅通内需循环市场。实质上是更多转向提升扩大国内市场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强大国经济的稳健性。新发展格局将推动形成更加开放，

更加包容，更加具有活力的大消费市场。 
当前提出的双循环发展理念，实质上就是扩大内需。而不断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为人才们解决住房

问题，促进人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扩大了市场内需。中国需要提升重大区域发展城市集群水平，

构建大市场，促进大消费。各种要素集中、流转，其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人才及普通劳动力的

大规模涌入，使住房问题尤为突出。其中，保障性住房问题在住房现实中显得越发重要，在新发展格局

下也产生了新探究，新理念，新方法。从短期来看，保障性住房建设可以拉动城市的经济发展，更新城

市基础建设水平，从长期来看，保障性住房可以促进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能更好地进行城市发展的顶

层设计。 
在大环境下，双循环与保障性住房相辅相成，双循环营造更大的国内市场，引导着人才充分涌流，

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则愈发重要。 

3. 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展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基本住房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住房制度在

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内涵，从福利公房时代发展到住房商品化改革，从全面发展商品住房演变到如今的

“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70 多年的制度演变，使得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 4.5 平方米

增长到 39.9 平方米，居住质量获得了巨大提升。 

3.1. 我国的基本住房制度的四个阶段 

3.1.1. 福利公房时代(1949~1978 年) 
建国之初期全国百废待兴，优先安排发展的重工业仍然是维持国民日常生产及生活水平的优先重点，

住房之建设被界定为“非生产性建设”范围。1955 年的“一五”建设计划首次提出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并同时要求国家降低一切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建设标准，此后“先生产，后生活”正式成为当

时城市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要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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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的住房建设与分配由单位和政府主导，需房单位的建房计划经批准后，由政府无偿、无期

限划拨土地，再由政府或需房单位出资建设公房。公房房屋原设计属于小户型、低等级标准没有配套，

居住者经济条件又偏差，建成新房屋入住后一般应考虑依据单位等级、职工职级高低状况等标准来分配。 
这个历史阶段住房资源供给增长效率低，居住舒适水平普遍下降，缺少房问题严峻。1978 年末全国 190

个城市农民人均有居住建筑面积均仅约为约 3.6 平方米，比我国新标准中国年成立时初期核定的标准 4.5 平

方米还下降到 0.9 平方米。1978 年末全国农民缺房户人数共达到 323 万，占城市居民总户数中的 17%。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1978~1998 年) 
1978 年 9 月城市郊区住宅建设会议同时召开，会议执行了邓小平主要指示，为“房是非生产性建”

与“房子只租不售”两种思想的解绑，住房商品化与改革拉开序幕。此后到 1988 年 2 月，住房制度和改

革协调领导小组再次发布文件《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时，提出了按

照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组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要求，实现住房商品化。1991 年国务院中先后

再次发布《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和《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

意见》等，提出实行“出售公房、支持集资建房”等重大改革措施。1994 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

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正式确立商品房预售制度。 
这一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住房制度改革也在摸索中不断向着“住房商品化”方向迈进，原有的

福利公房分配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系列提高公房租金、出售公房等措施推动下，住房制度改革经

历了相对混乱的时期。 

3.1.3. 全面发展商品住房(1998~2016 年) 
1998 年第三次金融危机再次爆发，全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受到冲击，进出口、外商投资受影

响明显。为了确保尽快稳住国家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以来加快全国经济发展中积累下的一系列经济成果，

拉动着民间企业投资与创业需求和城乡大众文化消费，房地产业发展势必又成为拉动国民经济重要增长

点之一和大众娱乐消费热点之一。伴随这一历史背景，我国住房制度全面进入商品住房时代。 
这一阶段，以全面发展商品住房为主要目标的住房制度符合经济发展需要。1998 年 7 月 3 日，以国

务院为名下发通知《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 号)文(以
下简称“23 号文”)通知，指出“1998 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号，

启动商品房市场。2003 年 8 月 12 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通告(国
发〔2003〕18 号)，指出了“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要求

“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这一经济阶段后，住房有效供给与效率迅速提高。一方面，房地产业又迅速壮大发展跃升为支柱产

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起到了更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1998 年底到 2016 年全国房地产增加值规模占

同期 GDP 总值比重由每年 4.02%快速增长至 6.69%，房地产建设开发和投资总额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建设投资总量比重由 12.72%增长至 23.62%。另一方面，住房供应保障效率明显提高，居民住房条件切实

获得全面改善。1998 年我国城市的人均拥有住房建筑面积指标为 18.7 平方米，2016 年又提高一倍到 36.6
万平方米，实现翻倍。商品住宅供地及供应总量持续大幅度提速，1998 年春节以来的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仅 2513.3 亿元，2017 年又再次提高了增幅达到了 13.4 万亿元，增长了 52.2 倍[12]。 

3.1.4. “房住不炒”到“租购并举”(2016 年至今) 
2008 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事件而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样面

临巨大压力，为此中央开启了“四万亿”计划刺激经济。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叠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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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和销售价格均大幅度上涨。百城样本城市商品住宅均价从 2010 年的 9314/平方米上涨至 2018 年

的 14,678 元/平方米，再进一步上涨至到 2022 年 1 季度的 16,189 元/平方米。而中国 1998 年到 2018 年期

间全国范围内商品住宅均价同期从 1740 元/平方米大幅上涨至现在的 8544 元/平方米，累计大幅上涨达

3.9 倍，年均同比上涨 8%，涨幅大大高于多数发达国家。房地产业的大规模增长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杠杆过高的系统性风险，同时过度依赖房地产业使得先进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主体发展

不均衡，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2016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对“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问题的精准定位，

要求研究建立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措施和运行长效机制切实抑制过房地产泡沫经济，促进当前房地产市场

总体平稳快速健康持续发展。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中首提规划“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规划 2021 年 3 月又提出了“十四五”的规划目标，

我们要长期坚持好住房子要永远是让人们老百姓用来供生住吃用穿的、不是人们老百姓直接用来搞投资

炒房子的社会经济定位，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职住平衡，让我国全体人民做到有得住有所居、职与住平衡。 
从 2016 年开始，住房制度从全面发展商品住房转变为“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抑制房价过快

上涨、促进职住平衡、房地产业“去杠杆”和“软着陆”成为住房制度发展新的命题。在中央各项政策

性租赁住房试点的基础上，2021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新时期住房制度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登

上历史舞台[13]。 

3.2. 保障性住房制度现状 

首先，在“房住不炒”总基调下，我国房地产不断发展，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见表 1。2021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国家层面住房保障体系的

顶层设计，即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我国住房保障体

系的重要一环，也是住房供给侧改革的一大抓手，今年中央、地方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在政策和市场需

求支撑下，保障性租赁住房在房地产市场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也为房企业务发展带来新机遇。 
 
Table 1. Relevant statements of real estat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表 1. 十六大至二十大房地产相关表态 

日期 会议 总结 住房制度 保障性住房 民生 

2002/11/8 十六大 
衣食住用行都有较大改善；财

税、金融、流通、住房和政府机

构等改革继续深化 
   

2007/10/15 十七大 

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

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

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 

健全廣租住房制度，

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 
 

努力使全体人

民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2012/10/18 十八大 

衣食住行用条件明显改善；教

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

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

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

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较多 

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

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

度，加强保障性住房

建设和管理，满足困

难家庭基本需求 

保障性住房

建设加快推

进；目标：

住房保障体

系基本形成 

在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上持

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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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7/10/18 十九大 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

养老等问题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让全体人民住有

所居 

保障性住房

建设稳步推

进 

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

上不断取得新

进展 

2022/10/16 二十大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

上持续用力 

资料整理：CRIT。 
 

其次，政策红利支持下租赁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容，企业可择机布局第二增长曲线。优化住房租赁信

贷服务。引导金融机构重点加大对独立法人运营、业务边界清晰、具备房地产专业投资和管理能力的自

持物业型住房租赁企业的信贷支持，合理设计贷款期限、利率和还款方式，积极满足企业中长期资金需

求。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各类主体收购、改建房地产项目用于住房租赁提供资金

支持。商业银行向持有保障性住房租赁项目认定书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发放的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

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商业地产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保律性租赁住房认定书后，银行发放贷款期

限、利率适用保障性租赁贷款相关政策。拓宽住房租赁市场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发行信

用债养和担保债券等直接融资产品，专项用于租赁住房建设和经营。鼓励商业银行发行支持住房租赁金

融债券，筹集资金用于增加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和经营性贷款投放，稳步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二十大”会议继续重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我

们认为住房租赁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的政策红利，涉及保租房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稳步

推进房地产 REITs 试点等。受此影响，住房租赁市场规模或将继续扩容，未来有望与住房销售市场形成

分庭抗礼之势，尤其是那些人口持续净流入的大中城市，租赁市场前景更值得期许。对于房企而言，在

房地产开发主业陷入增长瓶颈的大环境下，择机布局住房租赁市场未尝不是好的战略选择，依据自身实

际情况，积极参与租赁市场的投资、代建、运营等诸多领域，或许能找到第二增长曲线。 
最后，坚持“房住不炒”，落实租购并举。提升全民尤其是新市民居住幸福指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房地产政策主基调

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强化住房的居住功能，弱化住房的金融属性，严防房地产过度金融化、

泡沫化。其一，保障刚需、满足改善，因城施策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其二，居民层面，因城

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适度调降首套、二套住房置业门槛，提升居民

居住福祉。但打压投资、投机性需求，严防违规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那些房价犹存上涨预

期的核心一、二线城市，短期内调控政策难言全面松绑。其三，企业层面，支持房企合理的融资需求，

尤其要恢复优质民企的融资功能，让企业经营逐步回归正轨。但对于高杠杆、高负债经营的问题房企，

还需将负债率逐步调降至相对合理的区间范围，在此过程中部分不良企业将有序出清[14]。 
未来住房制度将全面贯彻落实租购并举新模式，重点解决新市民、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难题，实

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安居宜居，提升全体人民的居住幸福指数。经过二十余年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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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多达 41 平方米。但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体现于核心

一、二线城市房价高企，购房难且贵问题突出。因此，在人口持续净流入的核心一、二线城市，亟需加

快发展租赁市场，地方政府更要主动作为，用好政策“指挥棒”，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内容：第

一，加大供应租赁及保障性住房用地，新增供地指标适度向租赁及保障性住房用地倾斜，并积极挖潜存

量土地资源，将闲置的存量建设用地改建为租赁住房。第二，动用地方财政资金收购商品房作为人才公

寓、保租房等政策性用房，既能提升政策用房供应，又能解决商品房去化难题，可谓是一举两得。第三，

加快纯租赁及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市政配套建设，租赁群体可以同等享受落户、教育等公共服务权益。第

四，长期来看，租赁市场将与商品房市场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租赁市场规模提升空间值得期许。而在房

地产开发主业陷入增长瓶颈的大环境下，建议企业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积极参与租赁住房建设及运营，

涉及投资、代建、招租运营等诸多业务环节，以便分得租赁市场的一杯羹[15]。 

4. 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的不足 

4.1.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缺少完整全面的法律体系支撑 

由于我国建立住房保障制度体系的时间不长，缺乏统一的、高层次的立法，使住房保障制度体系缺

乏有足够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支持，长期以来，我国在住房保障领域上的相关规定主要以政府文件或政策

形式出台，而不是更具权威性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在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规范条例指导下，住房保障工

作当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依靠政策性规范文件来应对未来住房保障工作

中出现的新情况将难以为继，政策性规范条例相较于法律层次低，而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的法律在对所

涉及的各方主体都能产生更强的强制性作用，能够在住房保障上也更加突出“政府责任”，约束地方政

府，防范工作懈怠、渎职腐败等情况出现，完善国家层面住房保障顶层设计和基本制度框架，同时为规

范住房保障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提供法律依据，确保住房保障各项举措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4.2. 建设资金不多元化 

保障性住房的建筑资金来源不够多元，不利于实现融资管理，尤其是在复杂资金的管理中。首先，

城市地价较高，资金资源实际控制效果不佳，住房和资金来源实际管控力不足，如不能充分探索和扩大

资金资源管控机制。很多资金资源管理问题难以改善，同时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从而不能

快速的完善和推广相关政策。在资金管理上，如不能做好财政预算管控分析，导致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

建设可能存在不良问题，不能使得工程建设顺利开展，有关的民生矛盾难以协调。如不能将保障性住房

制度中的财产支出有效纳入财政的预算当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利于建设资金

可靠管控。 

4.3. 缺乏对老年人住房保障重视程度 

现保障性住房高度重视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缺少对老年人的保障性住房重视。

研究老年人的保障，首先应当了解我国老年人的住房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5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由于老龄人口的

增加，老年人住房问题也逐渐凸显。保障性住房是针对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

价格或租金的住房，必须借助住房贷款。这个群体中只有老年人的老年家庭或孤寡老人由于年龄和经济

能力问题，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该如何获得保障性住房的福利呢？怎样去适应、应对人口老龄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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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严峻和前瞻性的问题。我国急需探索一个既能利用住房变现补充养老资金缺口，又能保障老年人晚

年质量的新型养老模式。 

4.4. 保障性住房建设质量管理不佳 

保障性住房缺少统一的管理模式。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很难做到保障性住房的统一

的管理模式，且针对各个地区的保障房的相关资料和真实数据相对缺乏。如何因地制宜，实现保障性住

房供给有效性提升的制度改革，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

会、政府与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等多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很难做到统一的管理模式。从我国不断推

出保障性住房政策后的效果可以分析，政府要给出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去引导房地产市场和若干核心的发

力点。 

5. 国外保障性住房模式及经验借鉴 

5.1. 欧美模式 

德国是最早把保障性住房政策立法的国家，并且在明确住房福利政策、完善市场机制抑制高房价、

完善信贷制度提供金融制度保障、严厉税收政策抑制投机行为、健全法律机制等法律政策下使得德国房

价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政府在住房市场较为稳定健全的情况下进行市场调控，通过各种政策实现

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满足了国内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其中典型政策有：①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主要举措是建设福利住房，对多子女家庭、低收入人群等群体进行出售或出租，同时加控保障性住房的

发展方向，为改善无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② 推出私有住房补贴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建设

保障性住房，从而解决了居民对保障性住房需求大量增加的问题。③ 为了鼓励居民自建住房或者自购住

房，政府推出了贷款减税等措施来减轻其住房负担。④ 为了稳定房屋租赁市场推出两种租金类型：一是

租金增长慢的小城镇使用“简易租金明镜”；二是租金增长快的城市使用“合格租金明镜”。政府推出

住房货币补贴等补贴政策使得租赁住房和购买私有住房推进了住房市场更稳定的发展。 
在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实行中，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住房法》《国民住宅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

等法律，对住房保障政策做出了详细规定。提高了房屋抵押贷款的保险额度；公租房的租金一般规定是

私有房屋租金的一半或更低；鼓励私人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公寓住房进行投资，建成后优先供给因公共利

益或因社会贡献而丧失住房的困难家庭；房租补贴机制，美国经济水平发达，相应的住房法律体系比较

完备。大部分发达的房地产金融是美国住房保障机制的基础，私人金融企业和政府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其

中。 

5.2.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一直重点关注并不断发展建设保障性住房制度，并建立了建屋局，推出了很多推动保障性住

房制度发展的计划与政策，如普惠性“居者有其屋”组屋计划，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构建“住房供给、

住房金融和住房政策”等。该国保障性住房机制三部分：① 住房供给体系：1960 年，新加坡住房保障

体系开始由直属于国家发展部的建屋局主导。对于公共住房，建屋局担任着组织者、建设者、经营管理

者三个角色，主要是负责组屋的发展规划、建设、出售以及出租，对房屋进行管理。② 住房金融体系：

新加坡能够实现大量组屋修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拥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作为

一项全面强制的储蓄制度，由中央公积金局归集，政府会将一部分资金转化为其他形式流入建屋发展局，

比如贷款、补贴，这样能够让保障建屋局增大公共住房的建设规模。对于公共住宅的建设与购买，公共

住宅建设贷款可直接由中央公积金与建屋局直接对接，建屋发展局会向公众提供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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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不仅让公共住宅建设的资金来源稳定，而且为了购买力不足的收入较低家庭想要

买购房提供较好的了解决途径。③ 住房政策体系：1947 年，新加坡政府全方位介入且长期干预控制住

房市场，确保房屋供应满足公众需求。为实现保障性住房市场分配的公平、有序，根据实际块钱合理配

售公有住宅，当地政府选择以家庭收入水平为依据进行住房分配。制定并实施《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

《建屋局法》和《特别物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明确推动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发展与公共住房的有效实施，

同时保证当地土地供应问题，逐步完善了住房法律体系。 
保障性住房实施模式：建造高质量的高层住宅，在坚持合理的地使用土地的原则下，在保证住宅高

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容积率。建屋局应加强城市规划，并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土，为未来新一波人口增加储

备充足的用地；加强私人住宅和组屋公寓的建造，在私人住宅方面，政府鼓励发展用地经济、成本较低

的多与高层公寓高质量建设，从而控制传统的别墅式建筑，这样可以用节约出的土地发展绿地和各种体

育娱乐设施，这些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更好地被住户共享，在有限的区域进行无限的交流和活动。政府运

用中央公积金制度实行半私有化的执行共管公寓计划，在组屋购入且住满五年后房屋还可以在房屋二级

市场上转卖，10 年后房屋完全私有化，可以出售给外籍人士等；打造适老年人住房，新加坡政府认为住

房可以缓解社会老龄化问题，政府针对老年人提供了一系列便利的住房，老年人可以将自己原本的住房

进行出售来购买适合自己而且更便宜的公寓，剩下的资金可以用于自己的其他日常开销。与此同时，新

加坡政府注重适老化建设居住的环境，如无障碍设施布置、公共生活运动区域、小型公寓建设等，组屋

区根据当地区域人口结构特点，实行“乐龄易计划”，完善适老龄化设施，鼓励促进老年人外出、社交

及锻炼[16]。 

5.3. 借鉴经验 

德国是保障性住房政策较为成熟的高福利国家，尝试适当调整实物配租与货币补贴的比例关系，平

衡保障性住房与住房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住房保障与保障目标人群范围的动态适配。我国现住房市场

虽受到政府管控，但很难做到平衡保障性住房与住房市场的关系，还需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探索。 
美国推广的合作公寓居民是以会员形式持有合作公寓公司的股权，但在中国法律上表示共有产权房

屋政策实质上是对房屋产权的切割。相比之前所推出的自住型商品房政策，政府希望在地产增值收益中

获得额外获益。欧美驱动保障性住房制度得到不断发展的因素是老旧出租房的改制，而我国是房价过高，

所以一部分欧美实行的政策在我国并不适用。 
新加坡构建的多层次保障性住房体系是集经济、政治、供给于一体的多元素体系，重点是拥有一套

完善的法律政策保障体系和中央公积金制度，同时将住房、养老、医疗等社保制度进行不断的整合，依

照当地法律的规定制定征地程序，从而合理征地。政府高质量的使用土地资源，建设高密度建筑的同时

设计更多更好的绿地预留发展空间保障住户的生活质量。政府鼓励老年人将住房“以大换小”，福利进

行严格限制，保证了购房公平。 
综合以上列举，可供我国借鉴点：① 住房政策上，加强对住房市场的管控，同时调整保障性住房与商

品房等住房市场的平衡，在住房市场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不断的磨合，使其保障性住房更融合于当代发

展需要。② 我国若借鉴德国私有住房补贴政策，不仅能解决了居民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量大的问题，而且

能够有效缓解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较慢、资金紧张等原因导致供给不足的现象。③ 在土地供给上，虽然我

国与新加坡土地制度不同，但可在法律法规等政策层面上对保障性住房制度进行更优惠、更高质量的发展

建设。④ 住房公积金制度上，随着住房公积金覆盖面的提高和缴纳力度的增强，出现了住房公积金闲置资

金增多的现象，但运营效率却不断降低，所以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下应努力构建可持续的保障性住房建设

资金回路，如适当提升公积金比例，积极鼓励资金流向保障性住房建设等[17]。⑤ 在共有产权针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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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无法申请最低级别的政策性的住房，但又对购买商品房存在经济困难的“夹心阶层”。政府可以通过

共有产权的模式来解决廉租房等投资回收不足的问题，同时可分享房地产资产增值收益。 

6. 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创新路径 

根据我国住房保障现存的不足和国外借鉴经验提出以下创新路径： 

6.1. 在法律、政策等层面上对房地产市场机制进行完善，促进保障性住房高质量发展 

国外具有较为平稳的房地产发展趋势，房地产市场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使其房价较低，且房地产

市场管控措施与政策较为完善。许多先进住房保障制度可以借鉴，都是符合国家法律体系下建立、推出

的，无论是美国的《住房法》《国民住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相关保障性住房法律，都在法律基础上

保证住房保障措施的实施。明确保障性住房制度的主体是政府，建立专门的住房保障机构。国外政府在

其住房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通过加强立法、提供政府补贴、鼓励人民积极参与等形式，保障并解决中

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我国政府也应承担起保障居民住房的重任。努力完善其他的住房保障制度，加

强推广经济适用房与其他住房保障制度相结合，才能更好解决我国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 

6.2. 尝试私有住房补贴政策，增加资金来源渠道，完善建设保障性住房政策 

我国保障性住房最大不足之处为供给量不足，尝试推广私有住房补贴政策，一能解决保障性住房的

需求量大问的题。二能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发展的速度。三能鼓励私人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使其房

地产市场得到多元化的发展。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中央补助、省级奖补资金、地方财政配套、

部分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公积金增值收益、地方政府的部分资产注入及土地支持等，但仍存在大量资金

缺口需通过社会资金渠道来弥补，融资规模大、难度较高。在较高难度的社会资金渠道建设上，应努力

宣传保障性住房政策的优处，鼓励更多社会有能力者进行投资，并在相关政策上进行嘉奖，从而建设多

元化资金渠道，完善建设保障性住房政策。 

6.3. 稳定房地产投资，完善住房公积金，抑制泡沫房价的进一步积累 

住房贷款仍须配合宏观政策。一季度居民住房贷款增速偏低，与住房交易量下降有关。未来，各地

应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住房贷款的供给

上还应更加优化，适当增加部分城市的购房信贷需求，缓解开发企业资金压力。完善住房公积金，提高

缴存覆盖率、促进低个贷率城市的流动性，放宽对异地贷款的相关限制吸纳购房人群。国家金融与发展

实验室发布的《NIFD 季报》显示，2022 年第一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从 2021 年末

的 62.2%降至 62.1%。“去杠杆”有利于确保资金安全，减少风险压力。房产会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

加速回归居住需要这一功能本身，整个市场的炒作热度会降温，人们的贷款需求也会回归理性，越来越

多的人会正视杠杆，正视风险[18]。 

6.4. 构建新型养老模式，提供针对性的保障性住房，保障老年人的住房需求 

构建“以老养房”的本土化养老模式，其本质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方式，通过盘活老年人自有住

房固定资产，将不动产转换为资金，来购买适合自己而且更便宜的保障性住房。提供“以旧房换新房”

的政策，以合理的定价和评判标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政府可以针对老年人提供一系列便利的保障性住

房，打造适合老年人的房型。与此同时，注重适老化建设居住的环境，如无障碍设施布置、公共生活运

动区域、小型公寓建设等，组屋区根据当地区域人口结构特点，完善适老龄化设施，鼓励促进老年人外

出、社交及锻炼[1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075


陈星蓉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2075 550 社会科学前沿 
 

6.5. 改良保障性住房管理模式，严格把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在现有的基础上国家建立专门的相关部门管理，各地方政府设立专门的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层

层把关，由国家部门统一管理监督，地方政府具体管理，保障性住房统一的管理摸式。国家专门的部

门可以针对各个地区的保障房的相关资料和真实数据调整适合各个地方的保障性住房制度，要求地方

政府按季度、年度报告有关成果和问题。及时反馈、及时总结，努力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有没有”

化为“好不好”。 

基金项目 

区级大学生创新项目“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制度创新及实施路径研究”(202211548184)。 

参考文献 
[1] 黎峰. 国内国际双循环: 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J]. 财经研究, 2021, 47(4): 4-18.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210113.202  
[2] 李斌. 效率与分化: 中国城市住房改革 40 年回顾[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21): 68-80.  

[3] 毛广澳, 叶松. “经济双循环”战略政策下“房住不炒”效果分析[J]. 中国房地产, 2021(28): 26-29.  

[4] 李嘉珣. “双循环”格局下我国住房领域发展的反思与重构[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95-100.  

[5] 杨柳. 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的进一步改革[J]. 经济研究导刊, 2020(9): 56-60 

[6] 张诗雨. 发达国家“居者有其屋”的住房保障制度及其经验——国外城市治理经验研究之八[J]. 中国发展观察, 
2015(9): 82-85.  

[7] 刘戈, 胡文茜. 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 天津城建大学学报, 2020, 26(2): 118-124.  

[8] 周冉. 住房保障制度国际比较[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20(7): 21-26+33.  

[9] 翁翎燕, 韩许高. 国外共有产权住房实践对我国共有产权住房制度建设的启示[J]. 江苏科技信息, 2017(31): 
75-77.  

[10] 申忠斌. 国际典型住房保障制度比较研究[J].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20(16): 88-90.  

[11] 张燕生.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1, 42(1): 10-15.  

[12] 黄燕芬, 张志开, 杨宜勇. 新中国 70 年的民生发展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9(6): 15-31+126.  

[13] 林闽钢. “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思路与战略研判[J]. 行政管理改革, 2020(12): 11-18.  

[14] 何立峰.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J]. 党史文汇, 2021(2): 4-8.  

[15] 王桂梅. 保障性租赁住房运作模式及问题研究[J]. 住宅产业, 2022(4): 10-14+32.  

[16] 刘玥, 王江萍, 任亚鹏. 21 世纪新加坡住房规划实施模式研究[J]. 城市建筑, 2020, 17(28): 96-99.  

[17] 刘秉军. 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J]. 中国建设信息, 2011(9): 37-39.  

[18] 坚守房地产调控底线[J]. 中国房地产, 2020(12): 1.  

[19] 张建军, 孙大尉, 赵启兰. 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J]. 商业经济与管

理, 2021(8): 5-15. https://doi.org/10.14134/j.cnki.cn33-1336/f.2021.08.00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2075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210113.202
https://doi.org/10.14134/j.cnki.cn33-1336/f.2021.08.001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制度创新路径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ath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China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双循环与保障性住房制度之间的关系
	3. 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展的历程
	3.1. 我国的基本住房制度的四个阶段
	3.1.1. 福利公房时代(1949~1978年)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1978~1998年)
	3.1.3. 全面发展商品住房(1998~2016年)
	3.1.4. “房住不炒”到“租购并举”(2016年至今)

	3.2. 保障性住房制度现状

	4. 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的不足
	4.1. 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缺少完整全面的法律体系支撑
	4.2. 建设资金不多元化
	4.3. 缺乏对老年人住房保障重视程度
	4.4. 保障性住房建设质量管理不佳

	5. 国外保障性住房模式及经验借鉴
	5.1. 欧美模式
	5.2. 新加坡模式
	5.3. 借鉴经验

	6. 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创新路径
	6.1. 在法律、政策等层面上对房地产市场机制进行完善，促进保障性住房高质量发展
	6.2. 尝试私有住房补贴政策，增加资金来源渠道，完善建设保障性住房政策
	6.3. 稳定房地产投资，完善住房公积金，抑制泡沫房价的进一步积累
	6.4. 构建新型养老模式，提供针对性的保障性住房，保障老年人的住房需求
	6.5. 改良保障性住房管理模式，严格把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